「7-ELEVEN ibon交貨便」寄貨規則
1. 本寄貨規則係依據「7-ELEVEN ibon交貨便」服務條款（以下簡稱服務條款）之約定而制定，並構成服務條款之一部分。
2. 本寄貨規則所使用之特定名詞或用語，除本寄貨規則另有訂定者外，依服務條款之定義定之。
3. 服務範圍僅限於台灣本島，且台灣本島部分特殊超商門市（如台鐵門市、高鐵門市等）不提供本服務。
4. 超商收件時間為每週一至週日。物流配送時間為每週一至週日（包括例假日），如遇舊曆春節、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除另有公告或說明者外，物流配送時間均順延之。
5. 寄件者使用本服務委託配送商品時，其商品包裝應由寄件者自行依商品之特性妥善完整包覆、不得裸露，如寄件者所委託配送之商品未為適當包裝、或未有完整包覆者，超商門市得拒絕收受；寄件者之商品包裝後不得為易碎、易腐、具污染性或危險性之商品，並且不得違背法令及善良風俗，若因而造成超商或第三人之權益受損者，寄件者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6. 寄件者使用本服務委託配送商品時，其商品完成包裝後之材積及尺寸，每件以一材（27,000立方公分）以內為限，單邊最長之長度以45 公分以下為限，並應完整包覆於超商指定袋中，如有超過，超商門市人員得視情況當場拒收其商品。
7. 若有下列之情況發生時，超商門市得拒絕受理寄件者之寄貨：
(1) 不合服務條款或其相關規則之委託申請；
(2) 寄件者未按規定提供服務單者；
(3) 未按貨品之性質、重量、容積等做妥適之包裝者；
(4) 寄件者要求額外之負擔者；
(5) 文件之運送違反法令規章者（含但不限於郵政法）；
(6) 貨品為下列物品時：
i. 槍炮彈藥刀劍類等危險、違禁物品；
ii. 運送人特別規定拒絕受理之貨品，如下：
(A) 依貨物性質區分

a. 現金、票據、股票等有價證券或珠寶、古董、藝術品、貴金屬等貴重物；
b. 信用卡、提款卡、標單或類似物品；
c. 遺骨、牌位、佛像等；
d. 狗、貓、小鳥等寵物；
e. 證件類：諸如准考證、護照、機票類等；
f. 不能再複製之圖、稿、卡帶、磁碟或其他同性質之物品等；
g. 煙火、油品、瓦斯瓶、稀釋劑等易燃、揮發、腐蝕性物品；
h. 有毒性物品；
i. 具危險性或有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之物品；
j. 其他經運送人認定無法受理之物品；
(B) 依貨物價格區分

a. 託運貨品價值超過新台幣貳萬元者。
8. 寄件者於超商門市完成寄貨後，應索取、並妥善保管相關單據。
9. 大智通因運送人於下列事由所引起貨品之遺失、毀損、遲延送達等損失時，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1) 貨品之缺陷、自然之耗損所致者；
(2) 因貨品之性質所引起之起火、爆炸、發霉、腐壞、變色、生銹等諸如此類之事由；
(3) 因罷工、怠工、社會運動事件或刑事案件所致者；
(4) 不可歸責於運送人所引起之火災；
(5) 因無法預知或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機關之決定所致之交通阻礙；
(6) 因地震、海嘯、大水、暴風雨、山崩等諸如此類之天災所致者；
(7) 因法令或公權力執行所致之停止運送、拆封、沒收、查封、或交付第三人者。
(8) 因本服務作業或系統之障礙或故障，而延誤當日出貨，造成出貨量之積壓時，出貨量分配方式可能依超商及大智通之協議結果進行調整，大智通及超商均不負任何延遲責任。

